
[bookmark: OLE_LINK2]昌吉州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房地产
高质量发展措施

为加力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自治州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措施：
1、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_GoBack]强化规划引领。全州新开工商品住房项目全面执行“好房子”标准设计。对架空层、飘窗、露台等提高居住体验的空间，以及配建协议约定无偿交付政府使用的教育、卫生、社区服务等公益性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可不计入容积率（应扣除相应用地面积）。凡新建住宅项目，其封闭阳台按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入容积率和建筑面积，且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超过套内建筑面积20％。提高停车位配建系数，各县市结合本地实际，根据单套不同住宅面积，按户均0.8-1.2个车位进行规划配建，其中，昌吉市执行户均1.0-1.2个车位标准。绿地率执行35％标准，在不占用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的基础上允许建设底层庭院（不计入绿地率）。（责任单位：州自然资源局，各县市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
2、 [bookmark: OLE_LINK5]优化用地供应。落实“净地出让”机制，优先供应基础设施配套完备、公共服务设施齐全的土地用于高品质商品住宅项目建设。将“好房子”建设标准、绿色建筑等级、装配式建筑比例、超低能耗建筑要求、便民服务设施、体育场活动设施等纳入土地出让方案中，由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在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落实。采取专项债回购、调整规划、分割转让、联合开发等方式,有效盘活闲置存量土地。持续解决历史遗留土地、规划等手续办理问题，推动存量在建房地产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州自然资源局，各县市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
3、 实施购房补贴。鼓励县市出台阶段性实施普惠性购房补贴、多孩家庭补贴等补助政策。鼓励房企实施团购补贴，对一次性购买3套、10套以上新建商品住房的，每套房屋分别按购房总价的3%、5%给予团购优惠，个人拼单可享受同等待遇。支持房地产企业、经纪机构、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以旧换新”购房模式，购房人出售旧房同时选定新房并签订三方协议，旧房交易成功的，中介佣金可以由房企承担，“以旧换新”的二手房180天内未交易成功的，可以根据购房人意愿全部退还新房购房定金；二手房交易时实施“带押过户”，促进二手房交易更加便捷。（责任单位：州住建局、自然资源局、财政局、金融监管局，各县市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
4、 强化金融赋能。对新引进注册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异地业绩、信用互认。预售资金重点监管比例根据信用评价实施差异化监管，最低按20%执行。允许以银行保函置换监管资金。持续发挥房地产项目“白名单”机制，督促银行做好“白名单”项目贷款接续，积极对接房地产项目融资需求，做好信贷支持。对积极支持“白名单”项目的金融机构，在财政资金存放、公积金业务委托等方面给予激励倾斜。（责任单位：州住建局、财政局、金融监管局、公积金中心，各县市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
5、 [bookmark: OLE_LINK4]加大财税支持。对获评自治区级、州级的“好房子”示范项目，给予奖励资金。鼓励县市对接管老旧小区、无人管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给予奖补。落实自治区制定的无产权地下建筑土地增值税具体征管办法，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责任单位：州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税务局，各县市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
6、 优化公积金使用。将非全日制就业、新就业形态等方式灵活就业的各类劳动者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范围。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由80万元提高至120万元。购买“好房子”、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现房、“以旧换新”自住住房、多子女家庭、引进人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可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提高30%。支持“又提又贷”，可提取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的首付款、购房款及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租房租金标准由现行1500元/月提高至2000元/月。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实际发生的契税、物业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租购车库（位）费用。（责任单位：州公积金中心，各县市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
[bookmark: OLE_LINK1]七、强化市场监管。新建商品房全面推行工程质量保险要求，强化项目建设过程质量管理，实施“两书一牌”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项目竣工验收并由业主验收通过后方能交付使用。规范房地产企业退出程序，依法注销无实际开发经营的企业。（责任单位：州住建局，各县市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
[bookmark: OLE_LINK3]八、规范物业管理。开展物业服务集中整治，集中整治
物业履约不到位、侵害业主利益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为，每季度对12345热线投诉量前10的物业小区开展专项治理，有效降低物业投诉。成立州物业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持续推行物业服务信息公示公开，统筹推动执法力量进小区，强化物业企业信用评价，将C级企业列为重点指导对象，由社区、业委会依法依规做好解聘、更换。（责任单位：州住建局，各县市城市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暨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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